

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113年度(第十一屆)會員暨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書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
□ 女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會員姓名
	
	會員編號
	
	會員與學生之關係
	
	學生就讀學校
	校名
	

	
	
	
	
	
	
	
	科系
年級
	

	成    績
	學

業

平

均
	
	附繳

證件
	一、112學年度(上、下)學期成績證明書正本乙份
二、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乙份

三、戶口名簿影本乙份
※影本部分請加蓋切結章。

	
此   致

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   台照
申請人(會員)：
蓋章


住址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113     年     10     月          日

	審核

結果
	
	理事長核　章
	
	主辦人簽　章
	

	備註
	一、申請人必需繳清各種費用，其子女在國中以上就讀並符合規定成績者得提出申請。
二、上、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國中87分以上，高中（職）82分以上，大專院校(不含博士班)82分以上，會員本人75分以上。
三、申請期限：自即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前填妥申請書內容，並依規定檢附111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正本及學籍證明相關資料向本會辦理，逾期視同棄權。




